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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12844.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

燃油税正式实施前切实加强和规范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工作

的通知（国办发〔2006〕1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公路养路费是公路建设

和养护的主要资金来源。为深化和完善财税体制改革，从源

头上遏制乱收费，鼓励节约能源，以及建立稳定的公路发展

资金渠道，国家在1999年进行了交通与车辆税费改革。1999

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规定，国家采用依

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具体实施办法和步骤由国

务院规定。随后，《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国家计委等部门〈

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00〕34

号）明确指出，先行出台车辆购置税，考虑到国际市场原油

价格较高，为稳定国内油品市场，燃油税的出台时间将根据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动情况，由国务院另行通知。同时要求

，在燃油税正式实施前，要继续做好公路养路费等规费的征

收管理工作，确保足额征缴。 几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密切关

注国际国内市场油价变动情况，不断修改完善燃油税实施方

案，进一步落实改革配套措施，积极为实施燃油税改革创造

条件。交通部门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国务

院的要求，在燃油税实施前，积极做好公路养路费的征收管

理工作，财政、发展改革、公安等部门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大力支持协助，广大车主密切配合，养路费征收管理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要看到，目前在养路费征收管理工作

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少数车主对征收养路费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存有模糊认识，逃缴、漏缴养路费；为争抢费源

，部分地区随意降低征收标准，吸引外地车辆改挂本地牌照

；征收环境亟待改善，暴力抗费事件时有发生等，造成国家

规费大量流失，不利于公路建设和养护的顺利进行。目前，

国际油价仍在波动，实施燃油税改革的时机还需进一步观察

。因此，在燃油税正式实施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规

定继续做好养路费的征收管理工作，保障公路建设和养护的

资金需求。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在燃油税正式实施前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

想认识，继续做好养路费征收管理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